
寅政发〔2023〕21号

寅寺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各管区、各村，镇直各部门：

构建“1+10+N”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已列入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根据《汶上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汶政办字【2023】24号）要求，为加快工作推进，确保按时完成目标任务，提升全镇心理健康服务水平，现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构建寅寺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高标准建设镇心理健康服务站，医疗卫生机构设立心理咨询室。积极推进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基层社会治理机构等建立心理服务站点，配备专（兼）职心理服务人员，具备心理咨询（疏导）、建立心理健康档案等功能，积极打造覆盖镇、村的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开设微信公众号专栏，开展心理健康宣传。培养职业化队伍、发展专业化队伍、培育社会化队伍，组织心理健康服务人才参加培训，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定期组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六进”活动，举办心理健康公益讲座。

二、工作措施
（一）完善“N”个基层心理服务站点

积极推进完善“N”个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养老机构、基层社会治理机构等建立心理服务站点，开展心理健康科普、心理评估、心理咨询（疏导）等基本心理健康服务。

1.完善镇、村社会心理服务网络。按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综治中心建设与管理规范》等要求，依托综治中心，按照心理健康服务站建设标准，规范设置心理咨询室或“心灵驿站”，为群众提供心理科普、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心理健康服务。开展未成年人心理咨询、心理健康咨询、学习教育咨询、家庭婚姻关系咨询等咨询服务。有条件的村可依托村民委员会、基层群团组织等设立社会工作室（心理咨询室）或“心灵驿站”。（镇综治办、镇卫生院、团委、妇联、各管区分别负责）

2.加强教育系统心理健康服务。所有中小学校设立心理辅导室，有条件的学校建设心理测查、团体活动、沙盘游戏、绘画涂鸦、音乐放松、情绪宣泄室等专用辅导教室。（镇教体办负责）

3.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心理健康服务。卫生院要加强与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合作，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心理健康评估与指导，设立心理咨询室，为居民提供心理咨询服务。（镇卫生院负责）

4.健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心理服务网络。各单位可通过购买专业机构服务的形式，与县心理健康中心建立合作关系，县心理健康中心提供技术支持，为广大干部、职工提供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等团体心理辅导和个体心理咨询。（镇总工会负责）

5.健全特殊人群心理服务网络。派出所、司法所、信访等部门要根据行业特点，对系统内人员和工作对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提供心理健康评估、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服务。（派出所、司法所、信访办负责）

（二）发展“互联网+心理”服务模式

开通24小时免费心理服务援助热线，开设微信公众号专栏，建立提供公益服务的心理援助平台、自助心理服务平台。（镇卫生院负责）

加强心理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研究制订相关政策，吸引心理学专业背景人员和经过培训的心理专业人员从事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设置相关工作岗位，提高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通过购买服务等形式，引导和支持心理专业人员为公众提供心理健康教育与科普知识宣传，为有理心问题人群提供心理帮助、支持和教育等服务。组织心理健康人才参加以心理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操作技能及职业伦理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卫生院要通过培训、继续教育等形式，对全体医务人员进行临床心理知识培训，对常见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进行识别和转诊。加强临床医师心理健康服务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临床医师的常见心理行为问题和精神障碍早期识别能力。向社会广泛招募心理健康服务志愿者，探索支持引导志愿者参与心理健康服务的政策，鼓励和规范心理健康志愿服务的发展。对志愿者开展心理健康相关培训，健全激励机制，支持其开展科普宣传、心理支持、心理疏导等志愿服务。鼓励和引导医务人员、学校心理教师等加入心理服务志愿者队伍。（卫生院、教体办负责）

广泛开展心理健康宣教活动

健全传统媒体、新媒体在内的科普宣传网络，包括宣传栏、微信等。在微信公众号增加心理健康专栏，广泛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心理健康第一责任人”的健康意识，不断宣传“健康心理、快乐人生”、“心身同健康”等健康理念和科普知识。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六进”活动，组织心理健康知识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农村、进社区、进公共场所等。政府机关和人数较多的企事业单位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每年不少于1场。各学校在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按照国家规定纳入教学计划。各村开展心理健康宣传讲座每年不少于2场。在公交车站、医院候诊区、广场LED显示屏等公共场所设立心理健康知识宣传专栏。通过逐步深化开展心理健康服务活动，做到心理知识“人人知晓”，心理健康“人人关心”，良好心态“人人培育”的良好氛围，提升心理免疫力，增强心理软实力。（镇宣传办、镇卫健办、镇卫生院、镇教体办负责）

开展突发事件危机干预服务

将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纳入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技术方案，加强心理危机干预和援助队伍的专业化、系统化建设。在自然灾害、社会安全等突发事件发生时，立即组织开展个体危机干预和群体危机管理，提供心理援助服务，及时处理急性应激反应，预防和减少极端行为发生。在事件善后和恢复重建过程中，对高危人群持续开展心理援助服务。（镇卫生院、镇卫健办、镇派出所、镇应急管理站负责）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

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平安寅寺、健康寅寺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订具体实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依托全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在全镇形成“党政领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格局。各部门要在落实好本工作方案相关任务的基础上，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重点任务，重点推进落实，加强部门间交流合作与信息共享，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同时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纳入镇党校培训。统筹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给予必要的经费保障，鼓励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探索社会资本投入心理健康服务领域的政策措施，推动各项任务有效落实。  

成立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班，统筹推进全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围绕打造汶上“心灵驿站、健康家园”心理健康服务品牌总体目标，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镇卫生院、镇财政所、镇综治办负责）

加强督导调度，强力推进落实

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班围绕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实行挂图作战，建立“任务清单、责任清单、问题台账及解决方案”台账，落实“周调度、月通报”机制，加强工作调度，及时掌握实施情况。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加强督促指导，协调解决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各部门要搞创新、找亮点、树典型，及时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由镇宣传办报县委宣传部宣传推广。（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专班牵头负责，镇宣传办、镇卫生院分别负责）

附件：心理健康服务站点（心灵驿站）建设标准

附件
心理健康服务站点（心灵驿站）

建设标准
一、硬件要求

（一）有相对独立工作区，总面积不小于20平方米。

（二）配备相关设备。具体配置如下：

办公桌椅、电话、电脑、打印机、心理挂图、资料柜等。

二、人员要求：

至少1名专（兼）职心理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应掌握社会心理服务的政策、法规，具有一定的管理和协调能力。

三、功能要求
具备接待、科普宣教、智慧平台、转介等功能。

四、其它要求
（一）有相应的工作制度。

（二）从业人员资质、相关制度等上墙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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